
交通部JT/T905-2014《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》

产品名称 交通部JT/T905-2014《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
统》

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-实验室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
2号楼1层

联系电话 15815880040 15815880040

产品详情

交通部JT/T905-2014《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》，申请从事标准符合性检测的检测机构应具有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、

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《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
的基本条件和能力，

并依法取得相关实验室资质认定证书。同时具有承担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或系统平台检测活动相应的
计量设备、设施及软件检测系统，

其性能、精度及软件的测试内容和功能应符合标准要求。检测机构应当向通信中心备案。检测机构依据
实验室管理规定独立开展标准符合性检测工作，

对出具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 

第七条标准符合性技术审查工作程序主要包括：申请车载终端或平台标准符合性检测的单位（以下简称
申请单位）自主选择检测机构，

检测机构根据标准和规程进行检测，并向申请单位出具检测报告。通信信息中心对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
进行资质审核，形成审核意见，

按季度报送交通运输部。交通运输部对审核通过的产品进行公示、公告。 第二章 标准符合性检测第八条
申请单位可以自主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。第九条申请标准符合性检测，应提交以下材料及实物
： （一）车载终端。 车载终端产品完整设计文件； 送样型号的中文使用说明书；
车载终端产品出厂检测合格证； 车载终端产品入网设置及操作说明； 同一型号检测样品不少于5套。
（二）平台。 平台的总体技术方案、用户手册。 第十条车载终端标准符合性检测应在受理之日起3个月



内完成检测工作。检测严格按照测试规程执行，如实记录检测结果，

出具统一格式的检测报告。检测报告内容完整，数据真实，并经有关人员签字和检测机构盖章。 第十一
条检测报告一式三份，一份由检测机构存档，一份由申请单位留存，一份由检测机构在检测工作完成后1
0个工作日内，

将检测报告交通信信息中心。 第十二条 检测机构应将检测过程的原始记录、检测报告和实物进行存档，
其中样品留样不得少于5年。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，

检测机构向通信信息中心报送检测工作简报。 第三章 资质审核及公告第十三条申请单位在收到检测报告
后，可及时向通信信息中心提出资质审核申请，提交下列材料

（纸质材料、电子版材料各一份）。

交通部的认证办理起来都是非常的麻烦，如果你想节约时间办理拿证，还是联系我们吧！术业有专攻，
交给我们就是正确的选择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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